   耐震評估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:
一、申請耐震能力評估案件資料：

    工程資料：         市(縣)        區(鄉)(鎮)市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
    使照號碼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

二、擬申請辦理之評估工作：

    １．□初步評估□ 詳細評估(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-重建用)

    ２．□初步評估□ 詳細評估(依內政部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—老宅延壽用途)

３．□初步評估□ 詳細評估(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用)。

４．□初步評估□ 詳細評估(私有建築物)。

    ５．□初步評估□ 詳細評估(公有建築物)。

三、申請人請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(紙本或PDF檔)－合法建築物證明
如無前項證明，請補附所有權人逾半數之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(如第一類謄本)。

四、評估人到場會勘時，申請人請提供原建築設計圖面供參。
　　(原建築設計圖說包括使照平、立面圖、鋼筋配置圖、結構計算書。若無，由評估建築師繪圖另收費5,000元)　

五、標的物地址：  市(縣)   區(鄉)(鎮)市    路(街)  段  巷  弄  號  樓

   此   致
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

申請人(單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建築物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(公安耐震申報用,餘免填)
申請人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收據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抬頭屬公司行號請加註統編)
連 絡 人：
連絡地址：

連絡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

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
備註︰擬申請(1)及(2)項評估之建築物，屋齡30年以上之合法建築物。申請時依本會收費標準先行繳納，政府能否申請補助，依各縣市政府公告，請自行申請；如經各縣市政府審核符合補助，其補助款轉退之。
　　　第(2)項申請，除前項要件外，尚要符合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規定。
　　　申請人如為第(1)及(2)項之公寓應取得建築物逾1/2以上戶數同意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代表申請。
　　　如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用途，依辦法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，該使用人得代為申報。申報人如2名以上者，應另提供申報人名册給評估建築師。
